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641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12 月 11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著作權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四一０號

上　訴　人　甲○○

自訴代理人　陳化義律師

被　　　告　乙○○

　　　　　　　　　　巷5號

　　　　　　丙○○

　　　　　　　　　　477巷6號

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六

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四號，自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

二年度自字第九二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著作權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

影，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者而言，並非以重複製作後所呈

現之平面或立體形式作為區別標準。故將平面之圖形著作轉變為

立體形式，究屬重製，抑或專利法上所稱之「實施」行為？自需

就該平面之圖形著作與轉變後之立體物加以比較認定。如將圖形

著作之著作內容單純以平面形式附著於立體物上，或於立體物上

以立體形式單純性質再現平面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者，仍應屬於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重製行為之範疇。非謂將平面

之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形式者，均概屬實施行為，而不受著作權

法之規範。本件被告乙○○、丙○○二人將上訴人之圖形著作即

原判決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之科技工程設計圖之圖形著作，製

成瓦斯安全調整器立體物，是否即屬專利法上所稱之「實施行為

」，而絕非著作權法上所稱之「重製行為」，饒有深入調查研酌

餘地。究竟被告等製成之瓦斯安全調整器有無單純性質再現系爭

圖形著作之情形？而被告等於製作該等瓦斯安全調整器過程中，

是否併有使用印刷、複印、攝影或其他方法，使系爭圖形著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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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含其佈局、走法、間隔、區塊位置等）重現於瓦斯安全調

整器中？此與判斷被告等所為應否受著作權法之規範攸關，猶有

深入調查根究明白之必要。原審對此並未深入調查，詳加比對，

遽以被告等僅將上訴人之圖形著作製成瓦斯安全調整器，即認屬

專利法上之實施行為，與著作權法所規定之重製行為有別，而為

被告等有利之認定，尚嫌速斷。㈡、上訴人自訴被告等將上訴人

享有著作權之平面之圖形著作轉變為立體之形式，有重製或改作

之情形，原判決僅就被告等有無著作權之「實施」，予以說明。

然被告等之行為是否就他人之著作予以重製或改作？即是否該立

體物表現之圖形著作係以平面或立體形式表現。如立體物上係以

平面之形式，再現平面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者，即為原平面圖形

之重複製作，應屬重製。如立體物上係以立體之方式，重新表現

原平面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而為新創作者，應屬改作；原判決卻

未予說明，亦有違誤。被告等將上訴人所取得著作權之圖形著作

即系爭圖形著作製成瓦斯安全調整器，縱其中有些微內容不同，

而另有新的創意表現，但如係以立體形式單純性質再現上訴人所

有著作權之圖形著作之著作內容時，似亦已構成對上訴人「改作

權」之侵害。被告等之行為縱認非屬「重製」之行為，然有無構

成「改作」之行為？未見原判決對此併加以論敍，致事實仍欠明

瞭，則原判決適用法律顯有失當。㈢、上訴人所指之圖形及攝影

，俱經上訴人向內政部申請註冊而分別取得圖形及攝影著作，有

其所提著作權執照可稽；而前揭著作之著作權申請登記日期又均

在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著作權法修正公布前，係經內政部著作

權委員會聘請專家審查通過始發給著作權執照。原判決僅以「本

案被告乙○○、丙○○之選任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就定時器面

板，日本昭和五十四年及昭和五十二年之雜誌即刊載有瓦斯定時

器廣告，其上面板有『箭頭』、『數字』及『刻度』，另就測漏

表面板部分，日本昭和五十六年之日本高壓瓦斯保安協會發行之

家庭用瓦斯設備要領一書，其上面板已有測漏表之線條圖式。而

就本案上訴人之定時器面板部分，上訴人創作之定時器面板圖形

，係為完成定時器之功能及運作，屬於『功能性著作』，而依其

圖形，主要係以代表時間刻度之數字及箭頭符號，利用圓形之造

型依數排列，加上簡短之瓦斯自動開關等定時器指示文字所組成

。此種用於定時功能，以數字配合圖形旋轉排列之定時器面板圖

形，素材組合極為簡單，並與一般常見之家電器具所附定時器面

板圖形相似，尚不足認可表現作者之『個人精神特徵』而具『個

性』或『獨特性』。……此為通常觀念之表現，亦難認具『原創

性』……」為由，認系爭圖形非著作權保護之客體，自有判決理

由欠備之疏誤。況乙○○係民安瓦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民

安公司）董事長，丙○○為遠寶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寶公司）

實際負責人，職司管理、推廣等業務，顯非一般民眾，就上訴人

已合法取得上開著作之著作權，能否謂無從知悉？原審未調查釐

清，遽認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亦嫌速斷。㈣、原審未就原判決

附表二編號七至九所示之面板圖形（美術著作）著作部分，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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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明是否具備特定內容與創意表達二原創性之要件，徒以其作用

、功能一樣即認無創意之表達，不具原創性，自嫌速斷。原審對

於上訴人提出上開有利之證據資料，並未調查審認，且未說明不

予採取之理由，其調查職責自有未盡，難昭折服。㈤、本件系爭

三幀獎牌攝影，係上訴人獨立創作，並已向內政部申請註冊，而

取得攝影著作權執照。雖主管機關內政部就申請人所提著作僅採

形式審查，是否具有原創性，法院得予以實質審查，惟按攝影著

作亦屬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之著作，依內政部八十

一年六月十日台�內著字第八一八四００二號「著作權法第五條

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公告，該款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

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均屬之。又所謂「創作」

一般通說認為凡非屬抄襲或複製他人既有著作，即具有原創性而

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攝影著作有極大程度係依賴機械之作用及

技術之操作，在製作時需決定主題，並對被攝影之對象、構圖、

角度、光量、速度進行選擇及調整，有時尚須進行底片修改，此

時，在攝影、顯像及沖洗有其原創性，因而加以保護。上開獎牌

攝影時，須適當調整距離、光圈，並須考慮背景、拍攝角度、光

線等影響攝影品質之因素，始能拍攝出清晰明亮之照片，且「國

父金牌獎」彩帶繫成蝴蝶結陪襯，拍攝時因獎牌會反光，並使用

ＰＬ偏光鏡以消除反光，使所攝得獎獎牌明亮、清晰，業據證人

即上訴人之弟莊榮富證實，非不考慮上述各種影響攝影品質之因

素，僅拿著照像機或攝影機，對著得獎獎牌，僅係將得獎獎牌原

物靜態加以拍攝呈現而已，上述獎牌攝影著作，非屬抄襲或複製

他人既有著作，應認係上訴人所原創，況且遠寶公司於七十七年

間曾經試圖自行拍攝該獎牌之照片，惟因對於光量、速度控制不

當，兼以將其中獎牌之彩帶以八字形垂放，欠缺彩帶繫成蝴蝶結

陪襯之美感，雖曾一度印製為廣告傳單及包裝紙盒，惟其後即不

用，故系爭攝影作品乃上訴人之原創性攝影著作，被告等予以有

形重製，自屬對於上訴人前述攝影著作權之侵害。從而被告等所

辯：上訴人所指之攝影著作，僅係就獎牌、獎座加以拍照，作為

瓦斯測漏器產品之包裝圖樣廣告之用，自不具有藝術價值之原創

性，不應受著作權法之保障云云，亦非可取。原判決對於上訴人

提出上開有利之證據資料，並未調查審認，且未說明不予採取之

理由，其調查職責自有未盡。㈥、上訴人在本案發生前之八十一

年間在中央日報、聯合晚報、自立早報、自由時報及台灣煤氣雜

誌刊載啟事，敬告各經銷商不得銷售民安公司所產製前揭仿冒商

品，其後復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以郵局存證信函將台南地區

瓦斯器材行負責人林明在等四人因侵害上訴人前揭著作物涉犯違

反著作權法，八十二年九月二日會同警員搜索，復於八十六年二

月二十四日及五月十九日聲請保全證據先後扣得遠寶公司所有原

判決附表一編號二至十三所示之物。且丙○○係遠寶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乙○○為民安公司董事長，焉有不知之理？上開證據與

判斷被告等主觀上有無犯罪之故意有關，自應於判決理由內具體

說明何以不足採之理由，乃原判決遽以上訴人所提卷附另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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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類大部分俱係製作於八十四年以後，其以發函登報方式之警告

，尚不足以超越合理之懷疑而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等空泛之詞

為由，認被告等無犯罪之故意，尚嫌理由不備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以及事實有無之認定，屬

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判斷與認定，並不違背論理法則及

經驗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本件原判決以被告乙○○、丙○○均否認有上訴人自訴意旨所

指之意圖銷售，而重製上訴人之著作為常業犯行，辯稱：上訴人

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定時器及測漏錶面板圖形及獎牌攝影照片

，均不具原創性，且面板圖形係抄襲他人之面板圖形，均無著作

權；該附表所示之科技工程設計圖，已因價購或合併，而移轉給

民安公司，或因上訴人違約而移轉給民安公司，況該工程設計圖

係關於零件製作依據之實施圖，乃民安公司依約生產瓦斯防爆器

相關產品所必要，上訴人已依約移交民安公司作為專利權實施之

用；丙○○亦無生產瓦斯防爆器等語。而經查：㈠、原判決附表

二編號一至六所示之科技工程設計圖部分：依據專利權所製造或

生產之產品，難認為等同於著作權法所規定之著作，若謂可以著

作權法之規定，禁止他人依據專利法所規定之範疇，依相關之科

技工程設計圖而為生產，不啻謂專利法之生產即為著作權法之重

製，而可以著作權法之刑事處罰規定，限制他人依據專利法所得

主張之權益，如此，專利法將無任何意義。又將平面著作之內容

，依按圖施工之方法，並循著作標示之尺寸、規格或器械結構圖

，將著作之概念製成立體物，其外觀與工程圖顯不相同，此已非

單純之著作內容再現，而為「實施」，應非著作權規範之事項，

因著作權法對圖形著作，從未保護所謂「實施權」。上訴人雖指

訴被告等按照系爭工程設計圖施工，將平面圖著作表現之概念製

造成瓦斯安全調整器，構成侵害著作權之重製或改作云云。然依

上開說明，被告等係將平面之工程設計圖內容，按圖施工，循著

作標示之尺寸、規格或器械結構圖，將著作之概念製成立體物之

瓦斯安全調整器，係著作之實施，並非著作之重製或改作。又上

訴人原係新品發公司董事長，於七十五年九月三十日與新籌組公

司之代表人即丙○○簽訂專利契約書，約定雙方將共同設立民安

公司，以從事國際性專利品「瓦斯防爆自動控制器」系列產品之

製造與銷售業務，上訴人同意將其取得之六項專利權及專利實施

權租與新公司獨家實施。上訴人於民安公司成立後，復於七十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民安公司簽訂專利租與契約書，約定雙方分

別承受上開專利契約書之權利義務，上訴人同意將其專利權等租

與民安公司獨家實施。嗣上訴人以民安公司違約，起訴請求民安

公司給付違約金之訴訟，經法院審理結果，認上訴人與民安公司

雙方同意變更資本額為新台幣（下同）一千萬元，其餘四千萬元

作為股東往來，民安公司並未違約，而判決上訴人敗訴確定，則

被告等認為民安公司並未違約，仍有權產製、銷售上述瓦斯防爆

自動控制器等產品，並因而授權遠寶公司產製，得否認被告等有

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罪故意，即非無疑。至於民安公司是否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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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契約書」第七條，未經上訴人之書面同意，不得私擅將系

爭專利權實施權再授與任何第三人之規定，應屬專利權授權之爭

議，應循專利法與民法之相關規定解決，不得執此謂有侵害著作

權。㈡、原判決附表二編號七至九所示之面板圖形部分：著作權

法自七十四年七月十日修正公布時起，依據該法第四條第一項之

規定（現行著作權法則於第十條前段明文規定），對於中華民國

人民之著作即改採「創作保護主義」，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

有著作權，故主管機關關於著作權之註冊，悉依申請人自行陳報

之內容登載，並不為實質之審查，其登載僅為存證性質，倘有侵

害他人著作權之爭議，法院亦應依據個案自為實體認定，不得以

內政部核發之著作權執照或著作權登記簿謄本為認定之唯一標準

。而系爭面板圖形，上訴人係申請登記為「美術著作」，美術著

作係關於美感、藝術之創作，在被告等爭議該圖形是否得享著作

權之情形下，上訴人自應就該圖形如何具備美感、藝術創作之原

創性，及民安公司之面板圖形如何重製上開美感、藝術部分之創

作，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上訴人就此並未舉證說

明。又就上訴人之定時器面板部分之圖形，係為完成定時器之功

能及運作，屬於「功能性著作」，而依其圖形，主要係以代表時

間刻度之數字及箭頭符號，利用圓形之造型依數排列，加上簡短

之瓦斯自動開關等定時器指示文字所組成。此種用於定時功能，

以數字配合圖形旋轉排列之定時器面板圖形，素材組合極為簡單

，並與一般常見之家電器具（如烤箱、電鍋、電風扇、洗衣機）

所附定時器面板圖形相似，尚不足認可表現作者之「個人精神特

徵」而具「個性」或「獨特性」。另就測漏錶面板圖形部分，該

圖形主體部分為弧線之紅、黃、藍三色帶，依據日常生活所見，

如鐘錶、汽車儀表板、溫度計、壓力計等以圖形呈現之物品，為

配合圓形之造形，咸以弧形之幾何圖形刻畫區域，以表現溫度、

壓力、時間、速度或存量；另紅色代表危險，黃色代表警示、綠

色代表安全，亦為日常通用之觀念（如交通標誌與經濟景氣之顯

示），而瓦斯防爆器之功能，係以瓦斯在不同溫度下，其蒸氣壓

會有變化，依據蒸氣壓之變化，於測漏錶上顯示瓦斯存量之多寡

，如測知瓦斯有漏氣現象，可自動關閉開關以保安全而為之設計

，此為通常觀念之表現，亦難認具「原創性」。又民安公司申請

登記為圖形著作之「瓦斯測漏錶銘版圖形」、「瓦斯控制調整器

之定時器銘版圖形（一）」及「瓦斯控制調整器之定時器銘版圖

形（二）」，與上訴人在「瓦斯防災特刊」上刊載及申請著作權

之面板圖形，無論在「ＯＦＦ區域」「２４６８之時間標示」「

全日開標示」「消費者使用說明」「定時器行走方向箭頭位置」

及「定時器行走時間數值標示」，確非相同。另二者在顏色、刻

度上亦非全然相同，有上開圖形在卷可資比對。另外，依據卷內

資料，遠寶公司所使用之定時器面板圖形部分，上訴人以箭頭表

示計時器之驅動方向，遠寶公司以線條的壓擠程度表示計時器之

驅動方向；遠寶公司以粉紅色、紫色、草綠色分別表示切斷、計

時、方向，上訴人則係單色表現而無顏色變化；上訴人對於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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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及全日開之表現方式以連續性之箭頭圖形來表示，遠寶公司則

係以獨立之長方形來表示；兩者間之圖形表現，上訴人係一個圓

形，遠寶公司則係以圓形線條表現成各個不同層次之圓形；以上

均有差異。而瓦斯自動開關定時器之面板圖形，係功能性之著作

，任何具有以時間控制自動開關功能之定時器，其面板均不免會

使用代表時間刻度之數字、旋轉方向之箭頭以及圓形之造形，上

開「表現形式」與「觀念」有不可劃分之合致情形，此部分縱有

部分雷同，亦難認此「表現形式」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至就遠

寶公司之測漏錶面板部分，遠寶公司為兩條線二段式設計，上訴

人為三線條三段式紅、黃、綠之設計，表現方式不同；上訴人以

小黑點來表現刻度，遠寶公司之刻度表現以數字及線條配合使用

，以上亦有差異。綜上，尚難僅憑上訴人取得內政部核准登記為

美術著作之著作權執照及著作權登記簿謄本，為不利被告等之認

定。㈢、原判決附表二編號十至十三所示之獎牌攝影部分：攝影

著作有極大程度係依賴機械之作用及技術之操作，在製作時需決

定主題，並對被攝影之對象、構圖、角度、光量、速度進行選擇

及調整，有時尚須進行底片修改，因此，對被攝影像之選擇、觀

景窗之選景、光線之抉取、焦距之調整、快門之掌控、影深之判

斷或其他技術等攝影行為有原創性，方能符合著作權法上所稱之

著作而加以保護。上訴人及其代理人應就上開攝影著作之原創性

為舉證，不得以內政部核發之著作權執照或著作權登記簿謄本為

認定之唯一標準。上訴人代理人就此部分雖主張：彩帶繫成蝴蝶

結陪襯，使用ＰＬ偏光鏡以消除反光，使所攝得獎牌明亮、清晰

，自有其原創性云云。然查：蝴蝶結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極為普遍

，如襯衫之領結、觀賞用花卉之打結等，係習用之裝飾；而偏光

鏡之目的係為減除某一表面固定反射而來之光線，例如攝影時可

以偏光鏡減除從藍天、水面及玻璃窗上反射而來之閃光；而物體

反光之消除，應以攝影機伸進帳幕開孔等方法拍攝或以柔和照明

而免於過度光亮而得。就本件獎牌拍攝言，上訴人係將得獎獎牌

在光線充足且無直接光源之環境上，忠實加以拍攝即得，依拍攝

情形，縱確有使用上開偏光鏡，然依該等照片，並無從看出攝影

該等獎牌、獎座時，對該等主題之構圖、角度、光量、速度進行

何種選擇及調整，或進行何種底片修改之攝影、顯像及沖洗時有

何達到業已具體表現出作者之獨立思想或感情之表現而具有個性

或獨特性之程度，自無何原創性可言，顯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而非屬著作權法上所稱之攝影著作，是無論被告二人所販售產品

之包裝盒上是否印有上開獎牌、獎座照片或有使用該等照片之情

事，亦屬是否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民事問題，此部分並

無違反著作權法罪責之可言。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

明被告等確有上訴人所指之犯行，因認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而

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被告等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

審之上訴。已詳敍其論斷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

可資覆按。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違法，然上訴意旨所指：系爭

「國父金牌獎」彩帶繫成蝴蝶結陪襯，拍攝時因獎牌會反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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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ＰＬ偏光鏡以消除反光，使所攝得獎獎牌明亮、清晰等情，

已據上訴人之弟莊榮富證實等由部分，原判決理由欄五、㈣、⑵

、已說明上訴人相同之主張，不足以證明系爭攝影有原創性，非

屬著作權法上之攝影著作之理由，故原判決雖未提及莊榮富有此

供述，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不得執此為合法之上訴理由。原判

決已說明認定民安公司並未違約，上訴人終止專利實施權租與之

訴，已敗訴確定，所憑之證據與理由，則上訴意旨所稱上訴人已

登報敬告各經銷商不得銷售民安公司違反著作權所產製之瓦斯防

爆控制器系列產品，並會同警員搜索及聲請保全證據等情事，均

非不利被告等之證據，原判決自不須說明不予採納之理由，上訴

意旨謂原判決就此未予說明，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亦非適法

之上訴理由。至於其他上訴意旨均係就原審已調查及依憑卷內資

料所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論列說明之事項

，依憑己見任意指摘為違法，並重為事實之爭執，殊與法律規定

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衡以前開說明，其上

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二 　月　 十一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陳　正　庸

                                法官  賴　忠　星

                                法官  林　秀　夫

                                法官  宋　　　祺

                                法官  陳　祐　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二 　月　二十二　日

                                                      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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